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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新星 60397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志 田蜜

电话 0755-29891365 0755-29891365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观光路公明镇高新技术产业园

新星厂区A栋

深圳市宝安区观光路公明镇高新技术产业园

新星厂区A栋

电子信箱 zhouzhi@stalloys.com tianmi@stalloys.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386,831,781.17 3,898,709,720.33 1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4,803,051.57 1,730,494,401.91 -9.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99,300,946.58 1,163,034,025.50 28.91

利润总额 -26,963,017.56 -55,013,005.4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63,166.59 -57,337,693.0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6,117,697.31 -71,274,072.1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895,553.70 -127,246,815.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3.67 增加2.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6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96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陈学敏 境内自然人 17.46 36,864,974 - 质押 20,000,000

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97 25,262,280 - 质押 5,250,000

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20 15,206,640 - 无 -

林晓茵 境内自然人 1.13 2,387,300 - 无 -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9 1,883,926 - 无 -

夏勇强 境内自然人 0.61 1,293,120 - 无 -

林戴钦 境内自然人 0.61 1,280,500 - 无 -

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9 1,249,260 - 无 -

北京华鼎新基石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1,132,000 - 无 -

翟跃光 境内自然人 0.51 1,079,700 -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直接持有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枝江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学敏直接及通过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枝江市辉科轻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51.0214%的股权。

3、公司原董事、高管夏勇强，高管叶清东，董事、财务总监卢现友，高管余跃

明担任深圳市辉科轻金属研发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枝江市辉科轻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董事。

4、公司原董事郑相康担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执行（常务）董

事、总经理，公司原监事黄曼担任联领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监事。

5、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5-078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

8月27日在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

议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学敏先生主持，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2025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8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短期融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5,00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若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确

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同时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董事会同意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

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事宜，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5-079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8

月27日在深圳市光明区高新产业园区汇业路6号新星公司红楼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

已于2025年8月15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谢志锐先生主持，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2025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以及

《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

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202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8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正常

实施的情况，同时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 星 公告编号：

2025-08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使用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使

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1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7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20,0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为29.93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8,600,000.00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47,018,905.6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551,581,094.34元。该

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8月1日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

业字[2017]15377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前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7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2025年7月15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万元）

调整后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额（万元）

累计投入金额（万

元）

1 铝钛硼（碳）轻合金系列技改项目 13,270.00 6,252.35 6,252.35

2 全南生产基地氟盐项目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3

全南生产基地KAlF4节能新材料及钛基系列产品生产项

目

14,888.11 498.86 498.86

4 洛阳 3万吨/年铝晶粒细化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 7,017.65 7,184.22

5 年产1.5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 - 14,839.95 9,804.77

合计 55,158.11 55,608.81 50,740.20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序号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余额（万元）

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3010122001469687 317.52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3010122001631234 已注销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9550880008964500141 已注销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合水口支行 4000093029100453714 已注销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景田支行 602800573 已注销

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3010122002382843 5,066.95

合计 - 5,384.47

注1： 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29日、2018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拟将原项目“铝钛

硼（碳）轻合金系列技改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7,151.42万元及其以后产生的利息收入变更用于新项目

“洛阳3万吨/年铝晶粒细化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 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

（洛阳）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

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开

设1个专项账户（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账号：73010122001631234）存放募集资金，该账户

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注2： 因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合水口支行

（4000093029100453714） 已于2019年9月4日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景田支行

（602800573）已于2019年8月14日销户；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73010122001631234）已于

2020年11月9日销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9550880008964500141）已于2023年12

月28日销户。

注3：公司分别于2023年2月9日、2023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全南生产

基地 KAlF4�节能新材料及钛基系列产品生产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14,819.48万元（最终以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际结转当日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中全部资金余额为准）变更用于新项目“松岩冶

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六氟磷酸锂建设项目三期” ，新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不

变。2023年3月，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与公司、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并开设1个专项账户（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账号：73010122002382843）存放募

集资金，该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本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公司短期融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拟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若募投项目建设使用需要，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募集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监管要求。

五、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法律法规规定，子

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拟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专项账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募集资金专户开立事宜，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

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

同时已履行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已归还已到期的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保荐人对公

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及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达地产 600657 北京天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奕 李谦

电话 010-82190959 010-8219095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

大厦A座10层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

大厦A座10层

电子信箱 dongban_dc@cinda.com.cn dongban_dc@cinda.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6,089,771,597.34 76,434,374,484.87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48,515,340.15 23,838,638,882.37 -15.4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78,384,027.84 2,532,416,335.09 -29.78

利润总额 -3,919,484,546.20 207,741,770.79 -1,98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0,441,082.76 106,432,841.47 -3,56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5,598,956.15 96,539,744.59 -3,82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7,009,551.25 -788,820,518.0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8 0.43 减少17.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9 0.04 -3,3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9 0.04 -3,325.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2,25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45 1,552,939,583 0 无 0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62 531,047,261 0 无 0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4 83,712,451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5 29,833,800 0 无 0

曹慧利 境内自然人 0.56 16,052,303 0 无 0

北京崇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5 15,656,640 0 无 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2 11,842,93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9 11,263,009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38 10,917,871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8 7,883,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5信地01 243267 2025-07-02 2030-07-04 6 2.5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3信地01 115514 2023-06-13 2028-06-15 6.5 3.0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23信地02 115515 2023-06-13 2028-06-15 8.5 4.5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23信地05 240440 2023-12-20 2028-12-22 8 4.07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2信地01 185779 2022-05-17 2025-05-19 0 3.0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22信地02 185782 2022-05-17 2027-05-19 6 2.9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22信地03 137616 2022-08-03 2027-08-05 15 3.1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21信地01 175664 2021-01-21 2026-01-25 17.2 2.8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21信地02 175665 2021-01-21 2026-01-25 10.5 4.1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21信地03 175888 2021-03-23 2026-03-25 20.2 3.2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二）

21信地04 175889 2021-03-23 2026-03-25 10.1 3.1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5信达地产

MTN001

102501278 2025-04-07 2030-04-08 16.6 2.9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25信达地产

MTN002

102501317 2025-04-18 2030-04-21 16 2.87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25信达地产

MTN003A

102501440 2025-07-08 2030-07-09 5 2.55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品种二）

25信达地产

MTN003B

102501441 2025-07-08 2030-07-09 5.2 2.84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3信达地产

MTN001

102300357 2023-04-24 2028-04-26 0 1.5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23信达地产

MTN002

102300406 2023-07-20 2028-07-21 0 4.5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

23信达地产

MTN003

102383269 2023-12-05 2028-12-07 18.2 4.3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3信达地产PPN001 032380337 2023-04-07 2026-04-11 0 1.5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

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信达地产PPN001 032281021 2022-11-03 2025-11-04 6 5.00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并购）

22信达地产

MTN001

102280816 2022-04-14 2025-04-18 0 4.0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8.70 66.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28 0.83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25-037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子公司成都盛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盛臻”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03民终378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成都盛臻等就成都吉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吉盛” ）对天津鼎晖弘衣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合伙”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介绍

（一）背景情况说明

2022年10月，鼎晖合伙因借款合同纠纷将包括成都吉盛、成都盛臻在内的九名被告诉至法院，要

求成都吉盛偿还债务，成都盛臻等就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鼎晖合伙向法院提交了约定有成都

盛臻就成都吉盛案涉债务向鼎晖合伙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合同， 协议签署时间为2021年3月18

日。 诉讼中，法院查明2020年7月20日起至2021年7月11日期间，成都盛臻的备案公章由案外人湖北金

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金控” ）共管，且经鉴定，前述保证合同中加盖的成都盛臻的印

章非当时由湖北金控共管备案的公章。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粤0304民初5060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鼎晖合伙签约

时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未核实相关印章、董事签名的真实性，并不构成善意，故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判

决成都盛臻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二）二审判决情况

鼎晖合伙不服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认定鼎晖合伙在案涉保证合同中

系善意相对人，保证合同对成都盛臻发生效力，成都盛臻应对成都吉盛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粤03民终3780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1.撤销一审关于成都盛臻免责的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鼎晖合伙对成都盛臻的诉讼请求，改判

成都盛臻就成都吉盛的全部债务（本金58,942,389.16元及利息、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等）向鼎晖合伙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调整费用承担：成都吉盛向鼎晖合伙支付律师费600,000元、保全担保费34,632.35元；

3.担保追偿权：成都盛臻承担连带清偿的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成都吉盛

追偿；

4.维持一审关于主债务、抵押权和部分保证责任的认定；

5.一审受理费389,976.58元、保全费5,000元，由鼎晖合伙负担25,551.58元；成都吉盛负担369,

425元，成都盛臻连带负担。 二审受理费369,336.55元，由成都盛臻负担；鉴定费14,400元由鼎晖合伙

负担。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影响：根据终审判决，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计提相应预计负债，该事项预计将减少公司2025

年税前利润91,156,887.21元（其中，本金58,942,389.16元，利息暂计至2025年6月30日为30,841,

104.15元，律师费600,000元，保全担保费34,632.35元，一审及二审诉讼费738,761.55元）。 最终会计

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2.应对措施：启动申请再审、向成都盛臻原股东方及其关联方以及有关责任人追偿等法律程序。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25-036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简报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新获取项目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新获取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约45.81万平方米（其中代建项目面积约45.81万平

方米）。

二、公司2025年半年度开竣工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新开工面积约26.25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面积约2.35万平方米，代建

项目面积约15.01万平方米）；竣工面积约53.86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面积约31.88万平方米，代

建项目面积约14.81万平方米）。

三、公司2025年半年度销售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累计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约28.04万平方米（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销售面积约

9.59万平方米，代建项目销售面积约5.83万平方米）；累计销售金额约53.26亿元（其中合作项目权益销

售金额约16.93亿元，代建项目销售金额约11.89亿元）。

四、公司2025年半年度出租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房地产出租累计实现合同租金约0.8亿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25-038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至9月1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ban_dc@cinda.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19

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宗卫国先生、独立董事霍文营先生、独立董事仲为国先生、财务总监周慧芬女士、董事

会秘书郑奕女士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9日 （星期五）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至9月1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ongban_dc@cinda.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余继鹏

电话：010-82190959

邮箱：dongban_dc@cind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叶颖 个人原因 王刚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2025年8月2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的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议，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截至

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3,144,096,094股， 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分配利润251,527,687.52元，

占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7.71%。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隧道股份 6008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连凯 单瑛琨

电话 021-65419590 021-6541959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 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

电子信箱 600820@stec.net 600820@stec.net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0,943,842,849.16 172,744,134,701.35 172,744,134,701.35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662,075,835.72 34,636,261,397.79 34,636,261,397.79 5.8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2,020,608,617.90 28,042,790,328.59 28,033,862,291.31 -21.47

利润总额 1,023,950,291.74 1,244,319,628.23 1,245,112,052.66 -1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26,769,420.08 784,858,022.12 785,650,446.55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0,148,260.59 678,748,636.44 678,748,636.44 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10,449,636.29 -3,762,404,694.94 -3,764,257,546.23 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3 2.71 2.71 减少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0.25 -1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0.25 -16.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9,97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8 983,554,888 无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9 232,312,251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 48,414,203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红利

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41,520,399 未知

邹荣联 境内自然人 1.28 40,176,00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8 34,050,00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32,810,521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31,078,107 未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72 22,520,65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二组合 其他 0.63 19,95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25隧道Y3 242500.SH 2025-04-15 2028-04-17 6.00 2.1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25隧道Y2 242344.SH 2025-01-16 2030-01-20 10.00 2.03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25隧道Y1 242343.SH 2025-01-16 2028-01-20 4.00 1.95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

24隧道Y6 241987.SH 2024-11-18 2027-11-20 10.00 2.28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24隧道Y4 241768.SH 2024-10-18 2027-10-22 10.00 2.30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24隧道Y3 241640.SH 2024-09-20 2029-09-24 10.00 2.25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24隧道Y1 241485.SH 2024-08-20 2029-08-22 10.00 2.20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

23隧道K2 115902.SH 2023-09-11 2026-09-13 10.00 2.78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3隧道K1 115633.SH 2023-07-20 2026-07-24 15.00 2.69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隧 道 股 份

SCP003

012581371.

IB

2025-06-13 2025-09-17 2,000,000,000.00 1.59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

超短期融资券

25 隧 道 股 份

SCP004

012581726.

IB

2025-07-21 2025-08-27 1,000,000,000.00 1.4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6.04 77.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04 2.94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2025-034

债券代码：

115633

债券简称：

23

隧道

K1

债券代码：

115902

债券简称：

23

隧道

K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8人，实际出席7人，董事叶颖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

事王刚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25年8月26日上午在宛平南路1099号208会议室

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有葛以衡、刘纯洁、袁涛、王刚、张桂戌、张纯、王啸波，董事叶颖因个人原因无法

出席会议，委托董事王刚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田赛男、彭瑶、杨帆列席了会议；副总裁王志华、胡军，首

席信息官熊诚，总法律顾问冯凯，董事会秘书张连凯和财务资金部总经理吴亚芳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葛以衡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

通过：通过）；

（二）《公司关于授权澳门及香港分公司办理部分境外业务事项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过：通过）；

（三）《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项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

过：通过）；

董事会同意：2025年半年度，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80元（含税），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3,144,096,094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

分配利润251,527,687.52元，占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7.71%。 如在实施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详情参见同日披露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根据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

公司中期分红方案，以及办理与中期分红相关的事项，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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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

●本次监事会无监事对会议审议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形。

●本次监事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2025年8月26日上午在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名，实到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田赛男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该项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

通过：通过）；

根据《证券法》第82条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2025年半年度报告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监事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项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是否通

过：通过）；

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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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中明确。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3,144,096,094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5年半年度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667,016,872.11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8,678,317,259.33元。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3,144,096,094股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截至2025

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3,144,096,094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分配利润251,527,687.52元，占公司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37.71%。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

公司中期分红方案，以及办理与中期分红相关的事项，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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